淡江大學文學院獎助學生移地研究要點
112.07.26淡江大學文學院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6次系主任座談會通過
113.06.04淡江大學文學院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主任座談會修正通過
一、為執行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鼓勵學生透過移地研究方式，擴展多元學習空間與領域，特訂定「淡江大學文學院獎助學生移地研究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
二、文學院在學學生均可申請。
三、每年度由文學院公告受理申請，申請人應於期限內，提交與本校校務發展計畫推動重點：人工智慧（AI）或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（SDGs）相關議題之移地研究計畫申請案，內容包括時間、主題、規模 (老師及學生人數)、經費規劃、預期研究效果等。經審核通過寄發OA公告。
四、研究期限結束後一個月內，應繳交研究成果報告一式兩份。未繳交成果報告者，得不予獎助。
五、本要點之經費來源為高教深耕計畫經費，每案獎助視申請當年度經費多寡而決定。
六、本要點經文學院系主任座談會通過，報請院長核定後，自公布日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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